附件1
“强农杯”中国农业大学第六届创新创业大赛
创新竞赛参赛要求

第一章 参赛基本要求
第一条 参赛项目应有较高立意，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导向；应为参赛团队真实项目，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存在剽窃、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一经发现将取消参赛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第二条 同一项目在同一竞赛类别下只能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赛道参赛。
第三条 申报参赛的作品必须是大赛报名截止日期前两年内完成的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或者社会实践活动成果，毕业设计和课程设计（论文）、学年论文和学位论文、国际竞赛中获奖的作品、获国家级奖励成果（含本竞赛主办单位参与举办的其它全国性竞赛的获奖作品）等均不在申报范围之列。

第二章 参赛资格和作品申报
[bookmark: _Hlk190779506]第四条 凡在2025年6月1日以前正式注册的全日制非成人教育的我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研究生）都可申报参赛。本硕博连读生按照四年、二年分别对应本、硕申报，硕博连读生（直博生）前两年按硕士生学历申报作品。
第五条 以学校为单位统一申报，以项目团队形式参赛，参赛团队学生人数不超过8人（含负责人），指导教师不超过3名。
第六条 对于跨校组队参赛的项目，各成员须事先协商明确项目的申报单位。报名截止后，不可进行人员增减或进行人员顺序调整。
第七条 参赛作品可分为个人作品和集体作品。申报个人作品的，申报者必须承担申报作品60%以上的研究工作，作品鉴定证书、专利证书及发表的有关作品上的署名均应为第一作者，合作者必须是学生且不得超过2人；凡作者超过3人的项目或者不超过3人，但无法区分第一作者的项目，均须申报集体作品。集体作品的作者必须均为学生。凡有合作者的个人作品或集休作品，均按学历最高的作者划分至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类进行评审。
第八条 所有参赛项目需以项目负责人学籍所在学院作为“强农杯”竞赛的推荐学院。
第九条 往届在“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及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北京赛区获得二等奖及以上的项目可直接报名参加市赛推荐项目选拔，将与当年“强农杯”创新竞赛决赛优胜项目一同进行函评选拔确定本届“挑战杯”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推荐项目。符合要求的项目于院赛阶段按要求提交项目材料及证明材料至指定邮箱。
第十条 参赛项目涉及知识产权的，在报名时须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许可、项目鉴定证书、专利证书等。
第十一条 参赛作品涉及下列内容时，必须由申报者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材料，否则不予评审。
（一）动植物新品种的发现或培育，须有省级以上农科部门或科研院所开具的证明。
（二）对国家保护动植物的研究，须有省级以上林业部门开具证明，证明该项研究的过程中未产生对所研究的动植物繁衍、生长不利的影响。
（三）新药物的研究须有卫生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鉴定证明。医疗卫生研究须通过专家鉴定，并最好附有在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
（四）涉及燃气用具等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关用具的研究，须有国家相应行政部门授权机构的认定证明。

第三章 赛道设置和参赛要求
第十二条 申报参赛的作品分为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科技发明制作三类。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作者限本科生；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科技发明制作分为本科生组和硕士生组，以团队中最高学历判断所属组别。
第十三条 创新竞赛综合考虑作品的科学性、先进性、现实意义等方面因素。其中，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侧重考核基础学科学术探索的前沿性和学术性；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侧重考核与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的结合程度和前瞻意义；科技发明制作侧重考核作品的应用价值和转化前景。
第十四 自然科学论文赛道论文类作品署名应与参赛人员一致。在纯本科生论文、项目负责人为第一作者的情况下，如有特殊情况导致人员不一致，需由论文全体作者（含通讯作者）签字授权同意使用该论文供参赛团队（成员为abcd）参与比赛。
第十五条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参赛作品应坚持走进实践深处，观照人民生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特征，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任务，分为“发展成就”、“文明文化”、“美丽中国”、“民生福祉”、“中国之治”5个组别，形成有深度、有思考的社会调查报告。其中，“发展成就”可以着眼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科技自立自强等；“文明文化”可以着眼于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文明建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传播等；“美丽中国”可以着眼于绿色低碳、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能源清洁利用等；“民生福祉”可以着眼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完善分配制度、促进就业、健全社会保障、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等；“中国之治”可以着眼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维护国家安全、完善社会治理等。
第十六条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参赛作品应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要求，用建设性的态度和改革发展的眼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典型调查，以小见大，独立思考，了解新情况，反映新问题，体认新实践，研究新经验，深刻认识国情，拓展时代视野，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理解和把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实事求是、以人为本、与时俱进、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和科学严谨的精神，锻炼运用科学理论认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十七条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参赛作品每篇在15000字以内。为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所作的各类发展规划、工作方案和咨询报告，已被采用者亦可申报参赛，同时附上原件和采用单位证明的复印件和鉴定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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